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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644 证券简称：南京聚隆 公告编号：2025-114

债券代码：123209 债券简称：聚隆转债

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
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

会议（以下简称“会议”）于 2025 年 12月 1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

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通知已于 2025 年 12月 12 日以邮件、专人送达方式发出。

公司应参会董事 8 名，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8名（其中，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

董事为：刘越、张龙、尹波、蒋莉）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曙阳先生主持，公

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

下决议：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》

公司募投项目一“年产 5万吨特种工程塑料及改性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”

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及披露用途使用完毕，公司计划于近期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

项账户的注销。公司募投项目二“年产 30吨碳纤维复合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”

的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厂房并购置生产设备。截至目前，公司依据优化后的设

计方案，已完成募投项目二的土建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，部分设备已开始安装

调试，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 45.48%。结合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件业务的实际需求，

公司正按计划分批购置所需生产设备，合理推进投资进度。综合考虑目前项目

实际建设进度，公司将项目二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6年 12月 31

日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

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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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。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

为进一步优化全资子公司滁州聚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资本结构、降低资

产负债率，增强其业务可持续发展能力，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对滁州聚隆增资

5,000 万元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滁州聚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,000 万元增加至

人民币 10,000 万元，公司仍持有滁州聚隆 100%股权，滁州聚隆仍为公司全资

子公司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

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》。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

根据公司战略规划与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,000

万元在江苏省南京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“南京聚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”

（暂定名，最终结果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全资子公司”）。本次

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，是为了实现供销资源集约化、渠道管理专业化，提升

市场响应速度与售后服务水平，为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支撑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

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》。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（一）《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》；

（二）《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

项目结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5年 1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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